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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楼盘营销策划、代理

．

股东情况：长沙广汇出资

５０００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１００％

房地产开发资质：长沙煜华现持有湖南省建设厅于

２００８

年

３

月

１４

日核发的编号为湘

Ａ０５０９１５２３

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房地

产开发企业暂定资质证书》，有效期至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１３

日。

（

２

）历史沿革

２００８

年

５

月

２８

日，长沙广汇分别与湖南本安重工有限责任公司、湖南政宇重工制造有限公司签订了《长沙煜华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股东股份转让协议》，长沙广汇分别受让湖南本安重工有限责任公司持有的长沙煜华

３００

万股份，受让湖南政宇

重工制造有限公司持有的长沙煜华

１２４

万股份，此次股权转让完成后长沙广汇持有长沙煜华

５３％

的股权，湖南政宇重工制造

有限公司持有长沙煜华

４７％

的股权。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８

日，长沙广汇与湖南政宇重工制造有限公司签订了《长沙煜华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股东股份转让协议》，长沙广汇受让受让湖南政宇重工制造有限公司持有的长沙煜华

３７６

万股份，转让价格为人民币

３７６

万元，此次股权转让完成后，长沙广汇持有长沙煜华

１００％

的股权。

６

、长沙颖沅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

１

）基本情况

长沙颖沅于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１７

日成立， 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１０００

万元， 实收资本人民币

１０００

万元， 营业执照注册号为

４３０１０００００１０４９７５

。法定代表人为张柏龙。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

股东情况：长沙广汇出资

１０００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１００％

。

房地产开发资质：尚未取得。

（

２

）历史沿革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

１０

日，长沙广汇与凯达（湖南）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订了《长沙颖沅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股东股份转让协

议》，协议约定凯达（湖南）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将其持有长沙颖沅

１００％

的股权转让给长沙广汇，转让价格为人民币

１０００

万

元，此次股权转让完成后，长沙广汇持有长沙颖沅

１００％

的股权。

７

、太原广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

１

）基本情况

太原广汇于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３０

日成立， 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６０００

万元， 实收资本人民币

６０００

万元， 营业执照注册号为

１４０１００２０７２０２４５４

。法定代表人为张柏龙。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与经营。

股东情况：广州广电房地产开发集团有限公司出资人民币

６０００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１００％

。

８

、山西时轮投资有限公司

（

１

）基本情况

山西时轮于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２４

日成立， 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１０００

万元， 实收资本人民币

１０００

万元， 营业执照注册号为

１４０１００２００４００９２４

，法定代表人为张柏龙。

经营范围：以自有资金对企业项目进行投资（不含金融业务）。

股东情况：太原广汇持有

７５％

股权，山西同至人投资有限公司

２５％

股权。

（

２

）历史沿革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１４

日，广电地产分别与山西华信投资有限公司、山西同至人投资有限公司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协议约定

山西华信投资有限公司将其持有的山西时轮

５０％

的股权转让给广电地产，转让价格为人民币

５００

万元，山西同至人投资有限

公司将其持有持有的山西时轮

５％

的股权转让给广电地产，转让价格为人民币

５０

万元，此次股权转让完成后，广电地产持有山

西时轮

５５％

的股权，山西同至人投资有限公司持有山西时轮

４５％

的股权。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２８

日，广电地产与太原广汇签订了《股权

转让协议》，协议约定广电地产将其持有的山西时轮

５５％

的股权转让给太原广汇，转让价格为人民币

５５０

万元，此次股权转让

完成后太原广汇持有山西时轮

５５％

的股权，山西同至人投资有限公司持有山西时轮

４５％

的股权。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太原广汇

与山西同至人投资有限公司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协议约定山西同至人投资有限公司将其持有的山西时轮

２０％

的股权转

让给太原广汇，转让价格为人民币

２００

万元，此次股权转让完成后太原广汇持有山西时轮

７５％

的股权，山西同至人投资有限公

司持有山西时轮

２５％

的股权。

９

、山西合众瑞通投资有限公司

（

１

）基本情况

山西合众于

２００５

年

１２

月

９

日成立， 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１０００

万元， 实收资本人民币

１０００

万元， 营业执照注册号为

１４０１００１０３０４３４６７

，法定代表人为张柏龙。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项目投资咨询。

股东情况：山西时轮出资

９９０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９９％

，中铁二局集团有限公司出资

１０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１％

。

房地产开发资质：山西合众现持有广东省建设厅于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核发的编号为

０１０００４２４９４Ａ

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房地

产开发企业暂定资质证书》。

（

２

）历史沿革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

１４

日，山西时轮分别与中铁二局集团有限公司、中铁二局集团勘测设计院有限责任公司签订了《股权转让协

议》，协议约定中铁二局集团有限公司将其持有的山西合众

９４％

的股权转让给山西时轮，转让价格为人民币

９４０

万元，中铁二

局集团勘测设计院有限责任公司将其持有的山西合众

５％

的股权转让给山西时轮，转让价格为人民币

５０

万元，此次股权转让

完成后，山西时轮持有山西合众

９９％

的股权，中铁二局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山西合众

１％

的股权。

１０

、广州广电房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

１

）基本情况

广电经营于

２００４

年

８

月

２４

日成立， 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３０８

万元， 实收资本人民币

３０８

万元， 营业执照注册号为

４４０１０６００００７２６４２

，法定代表人为陈志勇。

经营范围：物业管理。停车场经营管理（由分置机构经营）。房地产代理及咨询。代理、发布国内外各类广告

股东情况：广州广电房地产开发集团有限公司出资

３０８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１００％

。

１１

、广州广电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

１

）基本情况

广电物业于

１９９８

年

１

月

２７

日成立， 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８００

万元， 实收资本人民币

８００

万元， 营业执照注册号为

４４０１０１０００００８４０９

，法定代表人为陈志勇。

经营范围：经营总建筑面积

１０

万平方米以上的物业管理业务。水电安装。批发、零售：建筑材料、五金交电、化工产品（除

易燃易爆品）、汽车及摩托车零配件、日用杂品（除烟花爆竹）。防盗门安装及维修。车辆保管（分支机构经营）。清洁服务。园林

绿化。车辆美容。销售、安装：制冷设备。场地出租。家务服务。房地产中介代理。垃圾清运、水域保洁。

股东情况：

股东名称 出资额 出资比例

广州广电房地产开发集团有限公司

４０８

万元

５１％

广州广电集团有限公司

２７２

万元

３４％

欧志华

２０

万元

２．５％

谢维华

６２．５

万元

７．８１２５％

韩志明

１７．５

万元

２．１８７５％

蔡大勇

１０

万元

１．２５％

何平安

１０

万元

１．２５％

物业管理资质：广电物业现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于

２００５

年

１０

月

１３

日核发的编号为（建）

１０５０２３０

的一级《中华人民

共和国物业管理企业资质证书》，有效期至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３１

日。

１２

、广州鑫广电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

１

）基本情况

广州鑫广电于

２００５

年

１１

月

４

日成立， 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５００

万元， 实收资本人民币

５００

万元， 营业执照注册号为

４４０１２６００００５５４１７

，法定代表人为陈志勇。

经营范围：物业管理；房地产中介服务（房地产价格评估除外）；消防设施工程；安装

／

维修，防盗门

／

制冷设备；清洁服务；园

林绿化工程；批发和零售贸易（国家专营专控商品除外）；由分支机构经营

＂

提供停车场管理服务

＂

。

股东情况：广电物业出资

５００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１００％

。

物业管理资质：广州鑫广电现持有广东省建设厅于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核发的编号为粤物管证字第

０１０００８７

号二级《中华人

民共和国物业管理企业资质证书》。

１３

、武汉鑫广电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

１

）基本情况

武汉鑫广电于

２００３

年

８

月

１１

日成立， 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１０２

万元， 实收资本人民币

１０２

万元， 营业执照注册号为

４２０１００２１２１３１２

，法定代表人为张柏龙。

经营范围：物业管理；水电安装；车辆保管；五金交电、建筑材料、化工产品（不含化危品）、汽车及摩托车零配件、日用杂

品批零兼营；防盗门安装及维修。

股东情况：广电物业出资

６１．２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６０％

；广州广电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出资

４０．８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４０％

；

物业管理资质： 武汉鑫广电现持有武汉市国土资源与房屋管理局于

２００７

年

７

月

１２

日核发的编号为武房物企［

２００７

］

１０５１

号三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业管理企业资质证书》。

本所律师认为，广电地产及其上述控股各子公司依法设立并合法有效存续，不存在解散、清算、终止情形。

（四）拟购买资产的权属状况、对外担保情况及主要负债情况

１

、拟购买资产权属状况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广电地产全体股东所持有的广电地产

１００％

股权不存在抵押、质押或有权属争议的情形。

２

、拟购买资产抵押、担保情况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广电地产存在如下为自身借款所作的抵押担保：

（

１

）广电地产以广州市越秀区德政南

４０－４６

号房产及东园新街地段一宗土地（国有土地使用权证：穂府国用（

２００８

）第

０１１０００３７

号），向农行广州天河支行抵押借款，截至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借款余额为

２２８０．００

万元。

（

２

）广电地产以如下资产向工行广州天河支行抵押借款：广州天河区员村一横路

３

号

３０１

房产；天河区员村二横路

２

号

１－

９７

号车位；越秀区大德路地块（国有土地使用权证：《穂府国用（

２００８

）第

０１１００２１８

号》）；海珠区昌岗中路

１６４

号熙园街

２

号（

Ｃ

栋）

１０３

、

２０１

号房产；天河区员村二横路兰亭街

２

号二、三层房产。截至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借款为三笔，余额共

１９１５０

万。

（

３

） 广电地产以长沙颖沅在长沙市香樟路的地块向华商银行广州分行抵押借款，截至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借款余额为

６０００．００

万元。

（

４

）广州金纶以天河区员村二横路兰亭街

２

号首层及负一层共

８６

套商铺：

Ｆ００１Ａ

、

Ｆ００１－Ｆ００３

、

Ｆ００５－Ｆ０１３

、

Ｆ０１５－Ｆ０１８

、

Ｆ０２３

、

Ｆ０２５－Ｆ０３０

、

Ｆ０３３

、

Ｆ０３６

、

Ｆ０３９

、

Ｆ０５０－Ｆ０５３

、

Ｆ０５５－Ｆ０６３

、

Ｆ０６５－Ｆ０７３

、

Ｆ０７５－Ｆ０７７

、

Ｆ０７９

、

Ｆ０８３

、

Ｆ１０１－Ｆ１０３

、

Ｆ１０５－Ｆ１０９

、

Ｆ１０８Ａ

、

Ｆ１１２

、

Ｆ１２０

、

Ｆ１２１

、

Ｆ１２５－Ｆ１２７

、

Ｆ１３１

、

Ｆ１３８

、

Ｆ１３９

、

Ｆ１５１

、

Ｆ１５２

，首层：

１０１５

、

１０３５

、

１０６５Ａ

、

１０６７

、

１０６８

、

１０７８Ａ

、

１０８７

、

１０８８

、

１０９０

、

１０９２

、

１０９３Ａ

、

１０９７

号商铺，向农行广州天河支行抵押借款，截至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借款余额为

３５００．００

万元。

（

５

）广州金纶以海珠区南华中路御园街兰亭御园

Ｔ１－Ｔ６

栋裙楼

１０５－１０７

、

１０９－１１２

号房产向工行广州天河支行抵押借款，

截至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借款余额为

３５００．００

万元。

（

６

）长沙广汇以开福区车站北路

３０６

号已完工部分

１

栋

－４

栋面积共

４２７０３．９５ｍ２

的房产向中行湖南分行抵押借款，截至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借款余额为

７０００．００

万元。

（

７

）长沙广汇以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号为“长国用（

２００９

）

０２７７５４

号”的土地向广发长沙分行抵押借款，截至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借款余额为

５０００．００

万元。

（

８

）武汉海格以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号为武国用（

２００８

）第

８３１

号的

１７０００ｍ２

和

１３５２０ｍ２

土地分别向交行武汉汉阳分行抵押

借款，截至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借款余额为

９０００．００

万元；以上述土地的

１５０５２．３ｍ２

向中行武汉花桥支行抵押借款，截至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借款余额为

５２００．００

万元。

（

９

）武汉海格以

３３４２８．４４ｍ２

的在建工程（证号：武房期峤字第

２００８００２４５７

号）向交行武汉汉阳支行抵押借款，截至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借款余额为

８００．００

万元。

（

１０

）武汉海格以国有土地使用权证（证号：武国用（

２００８

）第

３４８

号）向工行武汉汉阳支行抵押借款，截至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的借款余额为

６００．００

万元。

（

１１

）武汉海格以硚口区长丰乡罗家墩村江湾新城二期

７

、

９

、

１０

号楼向招行汉阳硚口支行抵押借款，截至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的借款余额为

１００００．００

万元。

上述抵押担保均系广电地产为自身正常生产经营而发生，符合房地产企业的融资惯例。广电地产的主要资产权属清晰，

除上述抵押担保外，不存在其他抵押、质押等第三方权利或者司法限制。

经适当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广电地产及其子公司不存在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担保行为，也

不存在为其他非关联企业担保行为。

八、 吉林制药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涉及的关联交易和同业竞争

（一）吉林制药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关联交易

吉林制药本次重大资产出售的购买方金泉集团现持有吉林制药

６．３２％

的股权，为吉林制药的第二大股东，本次资产出售

属于关联交易；吉林制药本次重大资产认购方广电集团现持有吉林制药

１９．１９％

的股权，是吉林制药的控股股东，故广电集团

及其一致行动人张柏龙、陈煜彬、李维荣拟以其合计持有广电地产

６９．３１％

股权认购吉林制药非公开发行股份属于关联交易。

１

、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１２

日，吉林制药与金泉集团签署《资产和负债转让协议书》，吉林制药拟将截止基准日之全部资产、负债转

让给金泉集团，同时将涉及该等资产和负债的相关业务一并转移给金泉集团，并由金泉集团指定其下属企业接受吉林制药

之全部职工。本协议项下资产负债之转让价款为人民币

１

，

３５４．２３

万元。

２

、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１０

日吉林制药与广电地产全体股东，即广电集团广电集团、张柏龙、陈煜彬、李维荣、郭静、钟启恩、汤诚

忱、胡南华、张招兴分别签署了《股份认购协议书》，广电集团以其持有的广电地产

２４％

的股权作价人民币

４４

，

５７３．７４３２

万元认

购

４２

，

７３６

，

０９１

股股份，张柏龙以其持有的广电地产

１８．８７％

的股权作价人民币

３５

，

０４３．６０１４

万元认购

３３

，

５９８

，

８５１

股股份，陈煜

彬以其持有的广电地产

１５．４７％

的股权作价人民币

２８

，

７２６．１７７２

万元认购

２７

，

５４１

，

８７６

股股份， 李维荣以其持有的广电地产

１０．９７％

的股权作价人民币

２０

，

３７４．７５７１

万元认购

１９

，

５３４

，

７６２

股股份， 郭静以其持有的广电地产

１０．７４％

的股权作价人民币

１９

，

９４６．８５０７

万元认购，

１９

，

１２４

，

４９７

股股份， 钟启恩以其持有的广电地产

９．６４％

的股权作价人民币

１７

，

９００．３３８６

万元认购

１７

，

１６２

，

３５７

股股份，汤诚忱以其持有的广电地产

４．３２％

的股权作价人民币

８

，

０１５．０２６１

万元认购

７

，

６８４

，

５８９

股股份，胡南华以其持有的

广电地产

３％

的股权作价人民币

５

，

５７１．７１７９

万元认购

５

，

３４２

，

０１１

股股份， 张招兴以其持有的广电地产

３％

的股权作价人民币

５

，

５７１．７１７９

万元认购

５

，

３４２

，

０１１

股股份。

吉林制药全体独立董事已就吉林制药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发表了独立意见。独立董事认为：“吉林制药本次重大资产出售

及非公开发行股份暨关联交易将会在很大程度上改善吉林制药资产质量、提高盈利和持续经营能力。基于我们的独立判断，

上述交易内容遵循了诚信、公正、公平的市场原则，我们认为吉林制药本次重大资产出售、非公开发行股份暨关联交易决策

程序和实施过程合法、规范，交易价格合理、公允， 维护了公司和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

本所律师核查后认为，吉林制药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以评估值为作价依据协商确定交易价格，交易价格公允，未损害吉林

制药及其股东的利益。

（二）吉林制药本次交易完成后的关联交易和同业竞争

１

、吉林制药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

经本所律师核查，吉林制药本次交易完成后，吉林制药的控股股东为广电集团，广州市国资委持有广电集团

１００％

的股

权，为广电集团的实际控制人。

２

、吉林制药本次交易完成后的关联交易情况

经本所律师核查，本次交易完成后，预计吉林制药与广电集团之间不会出现日常性关联交易。如广电集团及其下属企业

与本公司发生关联交易，则该等交易将在符合《上市规则》、《公司章程》、《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等相关规定的前提下进行，同

时公司将及时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

为了减少和规范关联交易，维护吉林制药及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广电集团承诺如下：

１

、不利用自身对吉林制药的控股股东地位及重大影响，谋求吉林制药在业务合作等方面给予本公司及一致行动人优于

市场第三方的权利。

２

、不利用自身对吉林制药的控股股东地位及重大影响，谋求与吉林制药达成交易的优先权利。

３

、杜绝本公司及一致行动人以及其所控制的企业非法占用吉林制药资金、资产的行为，在任何情况下，不要求吉林制药

违规向本公司及一致行动人以及其所控制的企业提供任何形式的担保。

４

、本公司及一致行动人以及其所控制的企业不与吉林制药及其控制的企业发生不必要的关联交易，如确需与吉林制药

及其控制的企业发生不可避免的关联交易，保证：

（

１

）督促吉林制药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

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吉林制药章程的规定，履行关联交易的决策程序，本公司并将严格按照该等规定履行关联股东的回

避表决义务；

（

２

）遵循平等互利、诚实信用、等价有偿、公平合理的交易原则，以市场公允价格与吉林制药进行交易，不利用该等交易

从事任何损害吉林制药利益的行为；

（

３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

性文件和吉林制药章程的规定，督促吉林制药依法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和办理有关报批程序。

本所律师认为，前述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可能存在的关联交易不存在显失公允及损害吉林制药及其他股东利益的

情形，不违反现行法律、行政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广电集团就关联交易与同业竞争出具的相关承诺函，符合相关法律、

法规和中国证监会规章的规定，并有利于保护公司利益。

３

、吉林制药本次交易完成后的同业竞争情况

经本所律师核查，本次交易完成后，广电集团将成为吉林制药第一大股东，广州市国资委将成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

１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广电集团除控制广电地产外，还持有广电物业

３４％

的股权，但由于广电集团对广电物业

仅仅是参股，广电物业未来将成为吉林制药的控股子公司，而非脱离于吉林制药之外的独立的竞争对手，广电集团内除广电

地产控制的物业公司外，没有其他物业管理公司，故广电集团对广电物业的参股行为不会导致交易完成后广电集团与吉林

制药的同业竞争。

本所律师认为，吉林制药本次重组完成后，吉林制药与控股股东之间不存在实质性的同业竞争。

（

２

）拟采取规避同业竞争的相关措施

为了从根本上避免同业竞争，消除广电集团及其控制的除吉林制药以外的公司侵占吉林制药商业机会的可能性，广电

集团承诺如下：

１

、本公司及一致行动人不会以任何方式（包括但不限于独资经营、通过合资经营或拥有另一公司或企业的股份及其它

权益）直接或间接从事与吉林制药主营业务构成竞争的业务。

２

、本公司及一致行动人将采取合法及有效的措施，促使本公司及一致行动人现有或将来成立的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

司和其它受本公司控制的企业不从事与吉林制药主营业务构成竞争的业务。

３

、如本公司及一致行动人（包括本公司及一致行动人现有或将来成立的子公司和其它受本公司及一致行动人控制的企

业）获得的任何商业机会与吉林制药主营业务有竞争或可能构成竞争，则本公司及一致行动人将立即通知吉林制药，并优先

将该商业机会给予吉林制药。

４

、对于吉林制药的正常生产、经营活动，本公司及一致行动人保证不利用控股股东地位损害吉林制药及吉林制药中小

股东的利益。

５

、如出现因本公司及一致行动人违反上述承诺而导致吉林制药的权益受到损害的情况，本公司及一致行动人将依法承

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经本所律师核查，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前后广电集团及其关联方与吉林制药不存在同业竞争情形。广电集团就关联交易

与同业竞争出具的相关承诺函，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规章的规定，并有利于保护公司利益。

九、律师认为需要说明的其它事项

（一）有关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涉及的职工安置问题

１

、根据《吉林制药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职工安置方案》的约定，对截至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吉林制药在册的

３１３

名

职工作以下安置：

（

１

）职工安置原则为分流但不裁员，

３１３

名职工全部进入金泉集团或予以其他安排；

（

２

）继续履行劳动合同：职工愿意与金泉集团继续履行劳动合同的，于《资

产和负债转让协议》约定的交割日或之前，在平等、自愿、协商一致的基础上，与公司解除劳动关系，与金泉集团重新签

订劳动合同，变更劳动关系，其工作年限合并计算。今后这部分职工若与金泉集团解除劳动关系，由金泉集团按有关规定支

付经济补偿金；

（

３

）解除劳动合同：职工不愿意与金泉集团继续履行劳动合同的，可在《重

大资产重组协议》约定的交割日或之前，与本公司解除劳动关系，并予支付经济补偿金，经济补偿金标准按照《劳动合同

法》的相关规定计算，解除劳动合同所需费用，由金泉集团承担。若因企业一方原因造成职工新劳动合同无法及时签订的，由

金泉集团承担对职工的相关安置或补偿责任；

（

４

）因职工安置引起的对原职工任何支付或补偿款项均由金泉集团承担。

（

５

）吉林制药暂不存在退休职工养老保险负担情形。

本所律师认为，吉林制药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中的职工安置方案未违反现行法律法规的规定，且吉林制药已采取必要的

措施保障其不会因职工安置方面的问题给吉林制药造成损失，上述职工安置方案的实施已经取得吉林制药职工代表大会审

议通过。

（二）吉林制药债务处理

经核查，吉林制药目前已经取得债权人同意转移债务的金额为

１６４

，

８９８

，

２５６．５１

元，占公司债务总额的

８４．２９％

，其余金额

较大的公司正与其联系，金额较小无法取得转移函的金泉集团作出了如下承诺：

１

、如吉林制药未能在重大资产重组交割日或之前取得有关债权人书面同意债务转移至金泉集团承担的，导致相关债权

人在重大资产重组交割日后就属于本次资产重组转让范围内之债权向吉林制药主张偿付权利的，金泉集团在接到吉林制药

的书面通知后十五日内将该笔款项划付至吉林制药；

２

、因吉林制药未能取得债权人书面同意债务转移至金泉集团承担，从而给吉林制药造成的一切损失，由金泉集团承担；

３

、金泉集团实际控制人张守斌作出承诺：同意金泉集团向吉林制药所作的关于债务承担的上述承诺内容，并同意为金

泉集团承诺的上述义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本所律师认为，吉林制药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中的债务处理方案未违反现行法律法规的规定，且吉林制药已采取必要的

措施保障其不会因债务处理方面的问题给吉林制药造成损失。

十、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

（

１

）吉林制药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交易各方具备相应的主体资格，本次重大资产出售及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方

案及相关协议合法有效，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实施不存在法律障碍；

（

２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吉林制药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交易各方已取得申报核准材料必要的授权和批准；

（

３

）吉林制药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所涉及的资产权属清晰，不存在争议和纠纷；存在抵押、担保或其他权利限制的资产不

会影响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实施；

（

４

）吉林制药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后，吉林制药仍符合上市条件；

（

５

）吉林制药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交易价格公允、合理，所涉及的债权债务的处理合法有效，实施不存在法律障碍；

（

６

）吉林制药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不存在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合同、协议或安排；

（

７

）吉林制药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符合《公司法》、《证券法》、《重组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及有关法律、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

８

）吉林制药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尚需取得广东省国资委批准、吉林制药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及中国证监会核准，并按照有

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履行后续的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

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公章）

负责人：

＿＿＿＿＿＿＿＿＿＿＿＿＿

（高树）

经办律师：

＿＿＿＿＿＿＿＿＿＿＿

（金勇敏）

经办律师：

＿＿＿＿＿＿＿＿＿＿＿

（黄巍）

出具日期：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１２

日

吉林制药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摘要
上市公司名称： 吉林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 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 吉林制药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５４５

收购人名称： 广州无线电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张柏龙先生、陈煜彬先生、李维荣先生

住所： 广州市黄埔大道西平云路

１６３

号

通讯地址： 广州市黄埔大道西平云路

１６３

号

签署日期： 二〇一〇年四月十二日

收购人声明

一、 本报告书摘要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１６

号———上市公司收购报告书》 等相关法律、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

求编制。

二、 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的规定， 本报告书摘要已全面披露了收购人广州无

线电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张柏龙先生、 陈煜彬先生、 李维荣先生 （以下简称广电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 在吉林

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吉林制药） 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之日， 除本报告书摘要中披露的持股信息外， 上述收购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在吉林制药

拥有权益。

三、 收购人签署本报告书摘要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 其履行亦不违反收购人章程或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 或

与之相冲突。

四、 本次收购前， 广电集团持有吉林制药

１９．１９％

股权， 是吉林制药的第一大股东； 本次收购完成后， 广电集团及其

一致行动人持有吉林制药

４５．７２％

股权。 本次收购是因广电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以其拥有的广州广电房地产开发集团有限

公司

６９．３１％

股权 （其中： 广电集团持股

２４％

， 张柏龙先生持股

１８．８７％

， 陈煜彬先生持股

１５．４７％

， 李维荣先生持股

１０．９７％

） 认购吉林制药非公开发行的部分股份而导致的。

因此， 本次收购完成后广电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吉林制药的股权比例超过

３０％

， 已触发要约收购义务， 尚

待获得中国证监会同意豁免发出要约； 本次收购尚须中国证监会对本收购报告书审核无异议。

五、 本次收购是根据本报告书摘要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 除收购人和所聘请的专业机构外， 没有委托或者授权任何

其他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摘要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摘要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第一节 释 义

在本报告中， 除非另有所指， 下列词语具有如下含义：

本报告、本报告书 指 《吉林制药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摘要》

吉林制药、上市公司 指 吉林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广电集团 指 广州无线电集团有限公司

金泉集团 指 吉林金泉宝山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广电地产、拟购买资产 指 广州广电房地产开发集团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

收购方、广电集团及其一致行动

人、信息披露义务人

广电集团和自然人张柏龙先生、陈煜彬先生、李维荣先生，上述各方

构成一致行动人

拟出售资产 指 吉林制药全部资产和负债

《发行股份认购资产协议》 指 《吉林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认购资产协议》

《资产出售协议》 指

《吉林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与吉林金泉宝山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资

产和负债出售协议》

《业绩补偿协议》 指 《广电地产全体股东与吉林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业绩补偿协议》

广电地产全体股东 指

广州无线电集团有限公司、张柏龙、陈煜彬、李维荣、郭静、钟启恩、

汤诚忱、张招兴、胡南华共九名股东

本次收购 指

广电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以其拥有的广电地产

６９．３１％

股权（其中：

广电集团持股

２４％

， 张柏龙先生持股

１８．８７％

， 陈煜彬先生持股

１５．４７％

，李维荣先生持股

１０．９７％

）认购吉林制药非公开发行的部分

股份行为

本次重组、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交易

指

吉林制药向金泉集团出售全部资产和负债，同时向广电集团和张柏

龙等八位自然人股东发行股份购买其持有的广电地产

１００％

股权

广州金纶 指 广州市纺织集团金纶房地产开发公司

武汉广电 指 武汉广电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武汉海格 指 武汉广电海格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长沙广汇 指 长沙广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长沙煜华 指 长沙煜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长沙颖沅 指 长沙颖沅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太原广汇 指 太原广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山西时轮 指 山西时轮投资有限公司

山西合众 指 山西合众瑞通投资有限公司

广电经营 指 广州广电房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广电物业 指 广州广电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广州鑫广电 指 广州鑫广电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武汉鑫广电 指 武汉鑫广电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审计、评估基准日 指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广州市国资委 指 广州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广东省国资委 指 广东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立信羊城所 指 立信羊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立信羊城评估公司 指 广东立信羊城资产评估与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

中准所 指 中准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上市规则》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重组办法》 指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收购办法》 指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并购重组委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

深交所、交易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元 指 人民币元

第二节 收购人介绍

本次收购的收购人为广电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张柏龙先生、 陈煜彬先生、 李维荣先生。 收购人的基本情况介绍如下：

一、 广电集团情况

（一） 广电集团基本情况

１

、 公司名称： 广州无线电集团有限公司

２

、 住 所： 广州市黄埔大道西平云路

１６３

号

３

、 法人代表： 赵友永

４

、 注册资本：

５

亿元

５

、 营业执照注册号码：

４４０１０１１１０１２３５

６

、 法人组织机构代码：

２３１２１６２２－０

７

、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８

、 经营范围：

经营授权管理的国有资产；出口本企业的产品；进出口本企业生产所需的设备及原辅

材料；制造、加工通信设备、视频产品、音响设备、电工器材、无线电导航设备、电子测

量仪器、电子玩具、电子防盗设备、计算机及配件、金属结构件、金属切削工具、模具、

塑料制品；电子产品及通信设备的设计、安装、维修；电子技术服务；批发和零售贸易

（国家专营专控商品除外）；代理进口生产电子产品所需的设备及原辅材料。

９

、 经营期限： 永久

１０

、 股东名称： 广州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１０

、 税务登记号码：

粤国税字

４４０１０６２３１２１６２２０

号

粤地税字

４４０１００２３１２１６２２０

号

１１

、 通讯地址： 广州市黄埔大道西平云路

１６３

号

１２

、 联系人： 张宗贵

１３

、 联系电话：

０２０－３８６９９９２０

广电集团前身为广州无线电厂， 始建于

１９５６

年， 是我国早期建立的电子军工企业之一， 至今已有

５０

多年的发展历

史。

１９９４

年

１２

月， 经广州市经济贸易委员会穗经企 ［

１９９４

］

６７

号文批准， 广州无线电厂整体改制更名为广州无线电集

团有限公司。 经过

１０

多年来的改革创新、 产业调整和技术创新， 广电集团已发展成为我国

５２０

家重点企业、 中国电子

１００

强企业、 广东省技术创新优势企业和广东省

２０

家重点装备集团之一， 拥有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 博士后科研工作

站。

（二） 广电集团的股权控制关系

１

、 产权控制关系

广电集团的唯一股东是广州市国资委， 持有广电集团

１００％

的股权。 广州市国资委拥有广电集团的实际控制权。 广电

集团的产权结构如下：

２

、 主要下属公司的情况

序

号

产业类别 下属企业名称 企业类型

注册资本

（万元）

法人代表 持股比例 成立日期

１

信息技术业 广州海格通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公司

２４

，

７５０．６５

杨海洲

２７．９５％ ２０００．０７．２０

２

专用设备制

造业

广州广电运通金融电子股份有限公

司

股份公司

３４

，

２１４．１６

赵友永

５０．２３％ １９９９．０７．０８

３

房地产业 广电地产 有限公司

１２

，

０００．００

赵友永

２４％ １９９６．０８．１９

４

专业服务业 广州广电计量测试技术有限公司 有限公司

１

，

５００．００

王俊

６６．６７％ ２００２．０５．２４

５

电子业 广州安费诺电子通信有限公司 有限公司

７００

万 美

元

王文群

１０％ １９９３．０３．０８

６

金融保险业 盈富泰克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有限公司

１１

，

０８０．００

刘延儒

１１．０１％ ２０００．０４．２０

７

金融保险业 广州市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公司

６８７

，

３４２．００

黄子励

４．９４％ １９９８．０９．０３

８

其他制造业 广州珠江钢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公司

４

，

３００．００

黄伟林

０．９３％ １９８７．１０．１０

９

医药制造业 吉林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公司

１５

，

８２４．３６

张守斌

１９．１９％ １９９２．８．１５

１０

专业服务业 广州广电计量测试技术有限公司 有限公司

１

，

５００．００

王俊

６６．６７％ ２００２．０５．２４

１１

电子业 海华电子企业（中国）有限公司 有限公司

６

，

１２２．００

杨海洲

４９％ １９８４．１２．０５

１２

房地产业 广州广电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有限公司

８００．００

陈志勇

３４％ １９９８．０１．２７

注： 根据穗国资批 （

２０１０

）

３０

号文的规定， 广州市国资委于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５

日批复同意广电集团将其持有海华电子企

业 （中国） 有限公司

４９％

股权、 持有广州广电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３４％

股权、 持有广州海格机械有限公司

２３．５％

股权转让

给广州工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截止本报告签署日， 广电集团正在办理上述股权的产权变动和工商登记变更等相关手续。

（三） 广电集团的主要业务及最近三年简要财务状况

１

、 广电集团主要业务

广电集团主要从事经营授权管理的国有资产。 截止本报告书出具日， 广电集团控股及参股企业

１２

家。 广电集团下属

企业主营业务涉及无线电通信、 金融电子、 房地产开发与经营、 物业管理、 计量检测机械加工和进出口贸易等， 使广电

集团成为集科、 工、 贸于一体的综合性、 控股型的高科技企业集团。

２

、 广电集团最近三年简要财务状况

单位：元

项 目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总资产

８

，

１１２

，

８９６

，

０８３．６７ ６

，

６２３

，

４３８

，

９２１．７０ ６

，

０１９

，

９７８

，

７８８．８１

净资产

３

，

８２５

，

６６９

，

２４７．４９ ３

，

０９９

，

７４０

，

６３５．７３ ２

，

５７４

，

００８

，

２１８．６１

资产负债率

５２．８４％ ５３．２０％ ５７．２４％

项 目

２００９

年度

２００８

年度

２００７

年度

主营业务收入

４

，

１９５

，

０４４

，

８７２．６５ ３

，

３８３

，

７６４

，

２２７．７９ ２

，

５２０

，

８１７

，

２５０．６１

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

３１６

，

１０７

，

３３５．１６ ２６１

，

９３１

，

９７５．１９ ２０６

，

３２２

，

９６２．４０

净资产收益率

８．２６％ ８．４５％ ８．０２％

注： 以上数据为合并财务报表数据， 广电集团

２００９

年度的财务报表尚完成审计；

２００７

、

２００８

年度财务数据已经会计

师事务所审计并出具保准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

（四） 广电集团最近五年受到行政处罚、 刑事处罚、 重大民事诉讼或仲裁情况

广电集团最近五年内没有受到过行政处罚 （与证券市场明显无关的除外）、 刑事处罚， 没有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

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

（五） 广电集团董事、 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情况

姓名 职务 国籍

长期

居住地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

地区的居留权

赵友永 董事长 中国 广州 无

杨海洲 董事、总裁 中国 广州 无

王 俊 董事、副总裁、董事会秘书 中国 广州 无

杨国华 董事 中国 广州 无

李胜兰 独立董事 中国 广州 无

张继生 独立董事 中国 广州 无

程良伦 独立董事 中国 广州 无

王展飞 监事会主席 中国 广州 无

郝俐华 监事 中国 广州 无

吴碧荷 监事 中国 广州 无

陈伶俐 财务负责人 中国 广州 无

前述人员最近

５

年没有受过行政处罚 （与证券市场明显无关的除外）、 刑事处罚或者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

诉讼或者仲裁。

（六） 广电集团持有、 控制其他上市公司

５％

以上已发行股份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出具日， 广电集团除了持有吉林制药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５４５

）

１９．１９％

的股份外， 广电集团还持有广州广

电运通金融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１５２

）

５０．２３％

的股份。 除此之外， 广电集团不存在持有、 控制其他上市公

司

５％

以上已发行股份的情况。

二、 广电集团一致行动人张柏龙先生、 陈煜彬先生、 李维荣先生情况

（一） 张柏龙先生

１

、 基本情况

姓名： 张柏龙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通讯地址： 广州市天河区员村一横路

３

号华颖轩三楼广电地产集团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居留权： 否

最近五年的职业和职务：

企业名称 主营业务 注册地 职务 担任职务的起止时间

是否存在产

权关系

广电地产 房地产

广州市天河区员村一横路

３

号

总经理

１９９６

年

１０

月

－

至今 是，

１８．８７％

武汉广电 房地产 汉阳区汉阳大道

４０２

号 董事长

２００３

年

０１

月

－

至今 否

武汉海格 房地产

武汉市硚口区古田路

６０

号

董事长

２００６

年

０６

月

－

至今 否

长沙煜华 房地产

长沙市雨花区芙蓉中路二

段

２７９

号金源大酒店天麒

楼

１１

楼

董事长

２００８

年

０６

月

－

至今 否

长沙广汇 房地产

长沙市雨花区芙蓉中路二

段

２７９

号金源大酒店天麒

楼

１１

楼

董事长

２００７

年

１０

月

－

至今 否

长沙颖沅 房地产

长沙市雨花区芙蓉中路二

段

２７９

号金源大酒店天麒

楼

１１

楼

董事长

２００９

年

０８

月

－

至今 否

太原广汇 房地产

太原市迎泽区新建南路

１５６

号

６

层

６０１

室

董事长

２００９

年

０９

月

－

至今 否

山西时轮 房地产

太原市迎泽区新建南路

１５６

号

１０

层

３０２

室

董事长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

－

至今 否

山西合众 房地产

太原市小店区长风街

５７９

号

１

幢

１

层

董事长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

－

至今 否

广州金纶 房地产

广州市荔湾区荔湾路龙源

新街

２８

号

～５６

号夹层

董事长

２００５

年

１１

月

－

至今 否

上述张柏龙先生担任董事长职务的房地产公司均为广电地产下属控股子公司。 截至本报告书出具日， 张柏龙先生没

有控制的其他企业。

２

、 最近五年受到行政处罚、 刑事处罚、 重大民事诉讼或仲裁情况

截止本报告书出具之日的最近

５

年内， 张柏龙先生未受过行政处罚 （与证券市场明显无关的除外）、 刑事处罚或者涉

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仲裁。

３

、 持有、 控制其他上市公司

５％

以上已发行股份的情况

截止本报告书出具日， 张柏龙先生不存在在境内、 境外其他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的

情况。

（二） 陈煜彬先生

１

、 基本情况

姓名： 陈煜彬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通讯地址： 广州市天河区员村一横路

３

号华颖轩三楼广电地产集团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居留权： 否

最近五年的职业和职务：

企业名称 主营业务 注册地 职务 任职起止时间

是否存在产权

关系

广电地产 房地产

广州市天河区员村一横

路

３

号

副总经理

２０００

年

０３

月

－

至今 是，

１５．４７％

武汉广电 房地产 汉阳区汉阳大道

４０２

号 总经理

２００３

年

０１

月

－

至今 否

武汉海格 房地产

武汉市硚口区古田路

６０

号

总经理

２００６

年

０６

月

－

至今 否

上述陈煜彬先生担任总经理职务的房地产公司均为广电地产下属控股子公司。 截至本报告书出具日， 陈煜彬先生没

有控制的其他企业。

２

、 最近五年受到行政处罚、 刑事处罚、 重大民事诉讼或仲裁情况

截止本报告书出具之日的最近

５

年内， 陈煜彬先生未受过行政处罚 （与证券市场明显无关的除外）、 刑事处罚或者涉

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仲裁。

３

、 持有、 控制其他上市公司

５％

以上已发行股份的情况

截止本报告书出具日， 陈煜彬先生不存在在境内、 境外其他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的情况。

（三） 李维荣先生

１

、 基本情况

姓名： 李维荣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通讯地址： 广州市天河区员村一横路

３

号华颖轩三楼广电地产集团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居留权： 否

最近五年的职业和职务：

企业名称 主营业务 注册地 职务 任职起止时间

是否存在产权

关系

广电地产 房地产

广州市天河区员村一横路

３

号

副总经理

２００２

年

０１

月

－

至今 是，

１０．９７％

长沙广汇 房地产

长沙市雨花区芙蓉中路二

段

２７９

号金源大酒店天麒

楼

１１

楼

总经理

２００７

年

１０

月

－

至今 否

长沙煜华 房地产

长沙市雨花区芙蓉中路二

段

２７９

号金源大酒店天麒

楼

１１

楼

总经理

２００８

年

０６

月

－

至今 否

长沙颖沅 房地产

长沙市雨花区芙蓉中路二

段

２７９

号金源大酒店天麒

楼

１１

楼

总经理

２００９

年

０８

月

－

至今 否

上述李维荣先生担任总经理职务的房地产公司均为广电地产下属控股子公司。 截至本报告书出具日， 李维荣先生没

有控制的其他企业。

２

、 最近五年受到行政处罚、 刑事处罚、 重大民事诉讼或仲裁情况

截止本报告书出具之日的最近

５

年内， 李维荣先生未受过行政处罚 （与证券市场明显无关的除外）、 刑事处罚或者涉

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仲裁。

３

、 持有、 控制其他上市公司

５％

以上已发行股份的情况

截止本报告书出具日， 李维荣先生不存在在境内、 境外其他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的情况。

三、 广电集团与自然人张柏龙先生、 陈煜彬先生、 李维荣先生构成一致行动的情况

（一） 本次收购前的一致行动情况

为保证广电集团实际控制广电地产之目的， 在法律法规不禁止的范围内，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２０

日， 广电集团、 张柏龙先

生、 陈煜彬先生、 李维荣先生达成 《一致行动协议》。 具体如下：

一、 张柏龙先生、 陈煜彬先生、 李维荣先生承诺， 对于广电地产任何一次股东会或临时股东会， 张柏龙先生、 陈煜

彬先生或李维荣先生所行使股东投票表决权均需与广电集团的表决保持一致。

二、 张柏龙先生、 陈煜彬先生、 李维荣先生若担任广电地产的董事， 张柏龙先生、 陈煜彬先生、 李维荣先生均承诺

行使表决权时与广电集团委派董事保持行动一致。 张柏龙先生、 陈煜彬先生、 李维荣先生亦可委托广电集团表决， 并对

广电集团表决权的行使完全同意并没有异议， 认可广电集团的表决代表了张柏龙先生、 陈煜彬先生的真实意思表示。

三、 张柏龙先生、 陈煜彬先生、 李维荣先生同意由广电集团行使公司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的提名或推荐权， 如张柏

龙先生、 陈煜彬先生、 李维荣先生再次出任董事， 则在广电地产的董事会或临时董事会上， 就广电地产的任何一次董事

会或临时董事会所决议事项与广电集团保持行动一致。

张柏龙先生、 陈煜彬先生、 李维荣先生同意在办理前述条款事项时， 及时向广电集团出具相关具体书面授权等所有

合法有效的法律手续。

（二） 本次收购及收购后的一致行动情况

鉴于广电集团、 张柏龙先生、 陈煜彬先生、 李维荣先生已于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２０

日签署 《一致行动协议》， 以及拟将持有

的广电地产的股权认购上市公司吉林制药非公开发行的股票并控股上市公司。 为保证在上市公司吉林制药非公开发行股

票后， 广电集团仍继续实际上控制上市公司吉林制药之目的， 在法律法规不禁止的范围内，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１２

日， 广电集

团、 张柏龙先生、 陈煜彬先生、 李维荣先生达成 《一致行动协议》， 具体如下：

一、 张柏龙先生、 陈煜彬先生、 李维荣先生承诺， 对于吉林制药任何一次股东大会或临时股东大会， 张柏龙先生、

陈煜彬先生或李维荣先生所行使股东投票表决权均需与广电集团的表决保持一致。

二、 张柏龙先生、 陈煜彬先生、 李维荣先生若担任吉林制药的董事， 张柏龙先生、 陈煜彬先生、 李维荣先生均承诺

行使表决权时与广电集团委派董事保持行动一致。 张柏龙先生、 陈煜彬先生、 李维荣先生亦可委托广电集团表决， 并对

广电集团表决权的行使完全同意并没有异议， 认可广电集团的表决代表了张柏龙先生、 陈煜彬先生、 李维荣先生的真实

意思表示。

三、 张柏龙先生、 陈煜彬先生、 李维荣先生同意由广电集团行使吉林制药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的提名或推荐权， 如

张柏龙先生、 陈煜彬先生、 李维荣先生出任吉林制药董事， 则在吉林制药的董事会或临时董事会上， 就吉林制药的任何

一次董事会或临时董事会所决议事项与广电集团委派董事保持行动一致；

张柏龙先生、 陈煜彬先生、 李维荣先生同意在办理前述条款事项时， 及时向广电集团出具相关具体书面授权等所有

合法有效的法律手续。

（三） 收购人所持吉林制药股票锁定情况

在本次收购后， 广电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张柏龙先生、 陈煜彬先生、 李维荣先生所认购的吉林制药股份自发行结束

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得转让及上市流通， 之后按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第三节 本次收购决定及目的

一、 本次收购决定及所履行的相关程序

（一） 本次交易已获得的授权与批准

１

、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７

日， 吉林制药就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宜停牌；

２

、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８

日， 广电集团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临时会议， 审议通过以其持有的广电地产股权认购吉林制药增发

股份的相关议案；

３

、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３１

日， 金泉集团召开

２０１０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购买吉林制药资产及负债的相关议案；

４

、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２９

日， 广电集团收到了广东省国资委对本次广电集团重组本公司的原则性批复；

５

、

２０１０

年

２

月

４

日， 吉林制药与金泉集团、 广电地产全体股东签署了 《重组框架协议》； 同日， 吉林制药与金泉集

团签署了 《资产出售框架协议》， 与广电地产全体股东签署了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框架协议》；

６

、

２０１０

年

２

月

４

日， 吉林制药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 会议审议通过了本次重大资产出售及发行股份购买

资产暨关联交易预案相关议案；

７

、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１０

日， 吉林制药与金泉集团签署了 《资产出售协议》， 与广电地产全体股东签署了 《发行股份认购资

产协议》；

８

、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１０

日， 吉林制药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 会议审议通过了本次重大资产出售及发行股份购买

资产方案相关议案。

（二） 本次交易尚需获得的授权与批准

１

、 吉林制药股东大会对本次交易的批准， 并同意豁免广电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的要约收购义务；

２

、 广东省国资委对本次交易行为的核准；

３

、 中国证监会对本次交易行为的核准并豁免广电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因认购上市公司定向发行股份而触发的要约收

购义务。

二、 本次收购的目的

由于吉林制药已经处于资不抵债的边缘 （截止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资产仅为

８５９．９９

万元），

而且其生产经营持续恶化， 无法依靠现有资产恢复其持续盈利能力， 上述状况已经严重威胁到了吉林制药全体股东的根

本利益。 为了帮助吉林制药摆脱困境并实现其可持续发展， 收购人拟通过借壳吉林制药， 实现收购人下属的广电地产借

壳上市， 从而恢复上市公司的持续盈利能力， 实现其可持续发展。

本次收购完成后， 吉林制药的主营业务将转变为房地产开发、 销售以及物业管理。 从而， 吉林制药将拥有完整的房

地产开发业务经营体系、 盈利前景良好的房地产开发项目以及现金流稳定的物业管理业务。 同时考虑到本次收购完成后

公司在广州、 长沙、 武汉以及太原等城市所具有的品牌优势和土地储备优势， 以及公司规模的快速扩张， 吉林制药将有

机会分享我国房地产高速发展带来的巨大收益， 从而不断提升其内在价值， 为广大股东带来良好的收益。

三、 增持吉林制药股份或者处置已拥有权益的计划

截止本报告书出具日， 收购人广电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尚没有在未来

１２

个月内继续增持吉林制药股份的计划， 也无

对获得吉林制药股份进行处置的计划或安排。

第四节 本次收购方式

一、 收购人持有上市公司股份的情况

本次收购前， 广电集团持有吉林制药共计

３０

，

３６２

，

５００

股股份， 占吉林制药总股本的

１９．１９％

， 为吉林制药的第一大

股东； 广电集团的一致行动人张柏龙先生、 陈煜彬先生、 李维荣先生未持有吉林制药的股份。

本次收购完成后， 广电集团持有吉林制药共计

７３

，

０９８

，

５９１

股股份， 占吉林制药总股本的

２１．７４％

， 仍为吉林制药的

第一大股东； 广电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

１５３

，

７７４

，

０８０

股吉林制药股份， 占吉林制药总股本的

４５．７２％

。 广电集

团及其一致行动人收购前、 收购后的持股数量及持股比例情况具体如下：

股东名称

收购前 收购后

股份数量（股） 占总股本比例 股份数量（股） 占总股本比例

广电集团

３０

，

３６２

，

５００ １９．１９％ ７３

，

０９８

，

５９１ ２１．７４％

张柏龙先生

０ ０．００％ ３３

，

５９８

，

８５１ ９．９９％

陈煜彬先生

０ ０．００％ ２７

，

５４１

，

８７６ ８．１９％

李维荣先生

０ ０．００％ １９

，

５３４

，

７６２ ５．８１％

吉林制药总股本

１５８

，

２４３

，

６３２ １００．００％ ３３６

，

３１０

，

６７８ １００．００％

收购人合计

３０

，

３６２

，

５００ １９．１９％ １５３

，

７７４

，

０８０ ４５．７２％

二、 本次收购的基本情况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１２

日， 吉林制药与广电集团签署了 《发行股份认购买资产协议》。 与此同时， 吉林制药与广电地产其他

八名自然人股东 （包括本次收购的收购主体： 广电集团的一致行动人张柏龙先生、 陈煜彬先生、 李维荣先生） 也分别签

署了 《发行股份认购买资产协议》。 协议的主要内容如下：

（一） 合同主体、 签订时间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的签订主体为吉林制药与广电集团及张柏龙等八位自然人； 协议的签署时间为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１２

日。

（二） 交易价格及定价依据

本次拟购买资产为广电地产

１００％

股权， 根据立信羊城评估公司出具的 （

２０１０

） 羊资评字第

６８８

号 《评估报告》， 截

至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拟购买资产的评估值为人民币

１８５

，

７２３．９３

万元。 交易各方确认， 以评估值人民币

１８５

，

７２３．９３

万

元作为拟购买资产的交易价格。

（三） 价款支付方式

各方同意， 吉林制药本次向广电集团及张柏龙等八位自然人发行股份数量为各方确定的拟购买资产价格除以股份价

格的数额， 即

１７８

，

０６７

，

０４６

股 （即标的股份）， 标的股份股数以中国证监会最终核准的股数为准。

（四） 资产交付或过户的时间安排

各方应在本协议生效后， 及时实施本协议项下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并且应在协议生效后

１２

个月内实施完毕。

广电集团及张柏龙等八位自然人应促使广电地产在协议生效日起的

１２

个月内办理完毕股东变更的工商登记手续。

（五） 过渡期损益的处理

各方在交割日后的

３０

日内， 聘请中介机构对拟注入资产期间损益进行审计， 并应根据审计结果在交割日后的

６０

日

内完成对拟注入资产期间损益的书面确认。

拟注入资产自评估基准日至交割日期间运营所产生的盈利由吉林制药享有。 如拟注入资产在评估基准日至交割日期

间产生了亏损， 则在亏损数额经审计确定后的

３０

日内且在吉林制药就本次发行验资之前， 由广电地产股东按持股比例向

吉林制药以现金方式补足。

（六） 职工安置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不涉及职工安置问题。

（七） 生效条件与时间

各方确认， 协议在下列条件全部成就时生效：

１

、 本协议经双方的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公章。

２

、 经吉林制药董事会审议批准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３

、 本次股份认购经广电集团董事会审议通过。

４

、 广东省国资委核准本次重组。

５

、 经吉林制药股东大会审议批准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等相关事宜的有效决议。

６

、 中国证监会核准本次交易， 并豁免广电集团及一致行动人要约收购义务。

协议上述生效条款全部条件成就之日为生效日。

（八） 违约责任

除不可抗力因素外， 任何一方未能履行其在本协议项下之义务或承诺或所作出的陈述或保证失实或严重有误， 则该

方应被视作违反本协议。 违约方应依本协议约定和法律规定向守约方承担违约责任， 赔偿守约方因其违约行为而发生的

所有损失 （包括为避免损失而进行的合理费用支出）。

三、 《业绩补偿协议》 的主要内容

（一） 利润保证数

广电地产全体股东承诺广电地产于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２

年度实现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

者累积实现的净利润合计不低于

１５２

，

０１７．５７

万元。

（二） 补偿方式和补偿时间

公司和广电地产全体股东约定采用一次补偿方式， 如果广电地产实现的净利润没有达到广电地产全体股东承诺的净

利润总额

１５２

，

０１７．５７

万元， 广电地产全体股东可在本次重组补偿年限期满 （如本次重组在

２０１０

年度实施完毕， 则补偿

年限期满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后的经审计年度财务报告披露后的

１０

日内， 根据实现累积利润的情况， 一次确定需要

注销的股份， 无须逐年计算， 并在报告披露后的

２

个月内完成注销手续。 该等需要注销的股份， 由公司以一元价格向广

电地产全体股东按各自持股比例回购后注销。

（三） 补偿数量

三年合计注销股份数量

＝

（三年累积预测利润数

－

累积实际盈利数）

＊

每股发行价格

＊

认购股份总数

／

（补偿期限内各年

净利润承诺数总和

＊

每股发行价格与决议前

２０

日均价孰低）。

注

１

： 累积预测利润数

＝１５２

，

０１７．５７

（万元）

注

２

： 补偿期限内各年的净利润承诺数总和

１５２

，

０１７．５７

（万元）

注

３

： 每股发行价格

＝ １０．４３

元

／

股

但公司注销股份数量的上限为广电地产全体股东认购的股份总量， 即

１７８

，

０６７

，

０４６

股。

（四） 减值测试

在补偿测算期间届满后至补偿测算期间最后一年年报公告日之前， 公司将聘请独立第三方专业机构对标的资产进行

减值测试， 如果减值额占标的资产作价的比例大于已注销股份数量总数占认购股份总数的比例， 则广电地产全体股东还

需另行注销股份。 另需注销的股份数按下列公司计算：

注

１

： 标的资产总作价为立信羊城评估公司 【

２０１０

】 第

６８８

号 《资产评估报告书》 所确认的标的资产评估值， 即

１８５

，

７２３．９３

万元。

注

２

： 认购股份总数为广电地产全体股东认购的股份总量， 即

１７８

，

０６７

，

０４６

股。

注

３

： 补偿期限内需注销的股份总数为依据本协议第三条计算得出的股份数， 但其上限为广电地产全体股东认购的股

份总量， 即

１７８

，

０６７

，

０４６

股。

四、 其他权利限制

在本次股份认购完毕后， 认购人广电集团、 张柏龙先生、 陈煜彬先生、 李维荣先生作为一致行动人所认购的股份自

发行结束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得转让。 除上述限售期限制外， 广电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本次取得股份不存在其他权利限

制， 包括但不限于包括但不限于股份被质押、 冻结等情况。

五、 本次交易拟购买资产情况

（一） 基本情况

名称： 广州广电房地产开发集团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

１２０００

万元

实收资本：

１２０００

万元

注册地址： 广州市天河区员村一横路

３

号

法定代表人： 赵友永

成立日期：

１９９６

年

８

月

１９

日

营业期限： 长期

营业执照号：

４４０１０１００００１９９７２

税务登记证号： 粤国税字

４４０１０６２３１２４８３７Ｘ

号 《税务登记证》、 粤地税字

４４０１０６２３１２４８３７Ｘ

号 《税务登记证》。

经营范围： 房地产开发 （持资质证经营）。 房屋维修、 室内装饰、 建筑工程承包。 销售： 建筑材料、 金属材料 （不含

贵金属）、 日用杂品、 汽车、 摩托车零配件、 普通机械、 五金、 交电、 化工产品 （除易燃易爆品）。

房地产开发资质： 一级 （《房地产开发企业资质证书》 建开企 ［

２００８

］

８１７

号， 有效期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０７

日）。

（二） 主营业务发展情况

广电地产是一家集房地产开发、 物业经营和物业管理于一体的综合性房地产开发集团， 具备国家建设部颁发的房地

产综合开发一级资质， 开发项目分布于广州、 武汉、 长沙、 太原四地， 是广东省地产三十强企业。

广电地产自成立以来， 已开发竣工总建面积超过

１００

万平方米， 公司在建和待建项目可开发总建筑面积约

２６７

万平

方米。

（三） 财务审计情况

广电地产

２００８

年、

２００９

年财务报表已经立信羊城所审计， 并出具了出具了编号为 “（

２０１０

） 羊查字第

１８６７８

号” 的

标准无保留意见的 《审计报告》。 广电地产主要财务情况如下：

１

、 合并资产负债表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３９６

，

７４３

，

８０３．２４ ２８０

，

１４４

，

５８６．０９

交易性金融资产

５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应收账款

１３

，

６８０

，

３７０．７７ ３０

，

９６５

，

０９０．５０

预付款项

３８３

，

８６５

，

４９１．５２ １９８

，

０８９

，

４０１．５２

其他应收款

２６７

，

７１６

，

７９０．８２ １５

，

３１３

，

０５８．０２

存 货

１

，

４９１

，

４３９

，

８０１．８１ １

，

５０９

，

３３６

，

４２８．４２

其他流动资产

６６

，

９６７．１３ ３１

，

９３７．４８

流 动 资 产 合 计

２

，

５５４

，

０１３

，

２２５．２９ ２

，

０３３

，

８８０

，

５０２．０３

非流动资产：

长期股权投资

９

，

９００

，

０００．００ －

投资性房地产

６

，

０９５

，

９３４．８２ ６

，

２６８

，

４６１．２２

固定资产

２６

，

００８

，

６２８．５８ ２７

，

２２８

，

９９０．１０

无形资产

７５９

，

９３２．０７ １

，

０３６

，

７８６．２９

商誉

１４

，

８０６

，

９４９．４６ １４

，

８０６

，

９４９．４６

长期待摊费用

－ ７９

，

１３４．６４

递延所得税资产

４０

，

９５８

，

７０１．０２ ２０

，

１２５

，

４８０．３２

非流动资产合计

９８

，

５３０

，

１４５．９５ ６９

，

５４５

，

８０２．０３

资产总计

２

，

６５２

，

５４３

，

３７１．２４ ２

，

１０３

，

４２６

，

３０４．０６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应付票据

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３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应付账款

９５

，

５６１

，

７４５．１２ ６９

，

０１６

，

９３０．８７

预收款项

５６１

，

４５４

，

２６２．４７ ３７１

，

３８２

，

６２８．９６

应付职工薪酬

９

，

１８６

，

６７３．０４ １２

，

０２０

，

１１９．６５

应交税费

４９

，

７２８

，

３８３．８８ ４５

，

９８１

，

８９７．５１

应付利息

３

，

０５８

，

８９９．７０ ２

，

００１

，

９３６．０３

应付股利

７

，

４８８

，

０００．００ ３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其他应付款

５４

，

４７４

，

９８２．１７ ６７

，

１０４

，

４５７．８３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２７８

，

８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８５

，

２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其他流动负债

２

，

２０９

，

０６２．５７ １

，

６７５

，

８１８．０９

流动负债合计

１

，

１６１

，

９６２

，

００８．９５ ９７０

，

３８３

，

７８８．９４

非流动负债：

长期借款

７７２

，

６２５

，

０００．００ ５８３

，

２５０

，

０００．００

预计负债

４７

，

５５７

，

８６４．０５ －

递延所得税负债

－ ２４０

，

１８７．５０

非流动负债合计

８２０

，

１８２

，

８６４．０５ ５８３

，

４９０

，

１８７．５０

负 债 合 计

１

，

９８２

，

１４４

，

８７３．００ １

，

５５３

，

８７３

，

９７６．４４

股东权益：

股本

１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资本公积

－ ４５

，

０５４．１０

盈余公积

７９

，

５３７

，

９９９．６４ ５９

，

５５８

，

１５６．５１

未分配利润

４０１

，

００５

，

０５９．９６ ３１２

，

３９１

，

１０８．９２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合计

６００

，

５４３

，

０５９．６０ ４９１

，

９９４

，

３１９．５３

少数股东权益

６９

，

８５５

，

４３８．６４ ５７

，

５５８

，

００８．０９

所有者权益合计

６７０

，

３９８

，

４９８．２４ ５４９

，

５５２

，

３２７．６２

负债和股东权益总计

２

，

６５２

，

５４３

，

３７１．２４ ２

，

１０３

，

４２６

，

３０４．０６

２

、 合并利润表

单位： 人民币元

项目

２００９

年度

２００８

年度

一、营业总收入

１

，

３９８

，

１５６

，

９２３．８３ ９８０

，

８３１

，

８６８．６５

其中：营业收入

１

，

３９８

，

１５６

，

９２３．８３ ９８０

，

８３１

，

８６８．６５

二、营业总成本

１

，

１９０

，

４３０

，

２６６．１３ ７８０

，

５１０

，

７３０．６７

其中：营业成本

９９８

，

９２４

，

１３８．１６ ６２３

，

９８５

，

１８１．８５

营业税金及附加

１３５

，

５１２

，

６１７．７８ ９５

，

６８７

，

２１２．４３

销售费用

１８

，

３８１

，

２８９．９３ ２５

，

２４６

，

４２２．２９

管理费用

３１

，

９２２

，

６９３．８３ ３０

，

８９８

，

６４２．２８

财务费用

５

，

４８２

，

３５５．１６ －１

，

７４８．２１

资产减值损失

２０７

，

１７１．２７ ４

，

６９５

，

０２０．０３

投资收益（损失以“

－

”号填列）

１５

，

６７１．２３ １７

，

０４３．００

三、营业利润

２０７

，

７４２

，

３２８．９３ ２００

，

３３８

，

１８０．９８

加：营业外收入

１２

，

９７８

，

２０２．６１ ７

，

７２６

，

４５０．５０

减：营业外支出

９

，

１８６

，

８４７．５８ １

，

１５１

，

３２０．２８

四、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

－

”号填列）

２１１

，

５３３

，

６８３．９６ ２０６

，

９１３

，

３１１．２０

减：所得税费用

５８

，

２２７

，

５１３．３４ ５７

，

２６６

，

９２５．６６

五、净利润（净亏损以“

－

”号填列）

１５３

，

３０６

，

１７０．６２ １４９

，

６４６

，

３８５．５４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１４１

，

４２３

，

５７１．８０ １４７

，

５６９

，

７００．２０

少数股东损益

１１

，

８８２

，

５９８．８２ ２

，

０７６

，

６８５．３４

六、每股收益：

（一）基本每股收益

１．１８ １．２３

（二）稀释每股收益

１．１８ １．２３

七、其他综合收益

八、综合收益总额

１５３

，

３０６

，

１７０．６２ １４９

，

６４６

，

３８５．５４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综合收益总额

１４１

，

４２３

，

５７１．８０ １４７

，

５６９

，

７００．２０

归属于少数股东的综合收益总额

１１

，

８８２

，

５９８．８２ ２

，

０７６

，

６８５．３４

３

、 合并现金流量表

金额单位： 人民币元

项目

２００９

年度

２００８

年度

一、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１

，

５７９

，

９２３

，

４９４．５４ ９５５

，

８７０

，

８０２．８９

收到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２２５

，

３３５

，

１４２．３３ ２５３

，

６９９

，

７３８．０４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１

，

８０５

，

２５８

，

６３６．８７ １

，

２０９

，

５７０

，

５４０．９３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１

，

０３１

，

５９０

，

３９５．１４ ８６９

，

７１８

，

６６６．２９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４６

，

１３１

，

７５３．６２ ４４

，

４３３

，

２３７．９８

支付的各项税费

１７２

，

７１３

，

４８５．３１ １５６

，

１１４

，

１４６．９１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４１６

，

４５０

，

７９６．８４ ２５９

，

０８７

，

２０４．４２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１

，

６６６

，

８８６

，

４３０．９１ １

，

３２９

，

３５３

，

２５５．６０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１３８

，

３７２

，

２０５．９６ －１１９

，

７８２

，

７１４．６７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４６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

，

０２２

，

１３９．８１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

１５

，

６７１．２３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收回的现金净额

１０

，

２８２

，

２１３．００ １３

，

８３６

，

４３７．００

处置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收到的现金净额

１６

，

７５５．２７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４７０

，

２９７

，

８８４．２３ １５

，

８７５

，

３３２．０８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所支付的现金

５

，

８８５

，

７６６．５０ ２

，

２３７

，

５４３．０２

投资支付的现金

６６１

，

４８０

，

０００．３５ ５

，

７６０

，

０００．００

取得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支付的现金净额

４

，

２４０

，

０００．００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６６７

，

３６５

，

７６６．８５ １２

，

２３７

，

５４３．０２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１９７

，

０６７

，

８８２．６２ ３

，

６３７

，

７８９．０６

三、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８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７３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６０５

，

４００

，

０００．００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１

，

０４７

，

６７１．４５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８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６０８

，

４４７

，

６７１．４５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５６９

，

０２５

，

０００．００ ４１９

，

０９０

，

０００．００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的现金

７５

，

６８０

，

１０６．１９ ６６

，

８５９

，

３２４．１９

其中：子公司支付给少数股东的股利、利润

１７

，

９１９．２２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６４４

，

７０５

，

１０６．１９ ４８５

，

９４９

，

３２４．１９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１７５

，

２９４

，

８９３．８１ １２２

，

４９８

，

３４７．２６

四、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影响额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１１６

，

５９９

，

２１７．１５ ６

，

３５３

，

４２１．６５

加：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２８０

，

１４４

，

５８６．０９ ２７３

，

７９１

，

１６４．４４

六、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３９６

，

７４３

，

８０３．２４ ２８０

，

１４４

，

５８６．０９

（四） 评估情况

根据立信羊城评估公司出具的 “［

２０１０

］ 羊资评字第

６９２

号” 《评估报告》， 以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为评估基准日， 广

电地产的净资产账面值 （母公司数） 为

５７

，

０６１．８８

万元； 广电地产的净资产评估值为

１８５

，

７２３．９３

万元， 评估增值率为

２２５．４８％

。

六、 本次交易拟出售资产情况

（一） 基本情况

根据吉林制药与金泉集团签署的 《资产出售协议》， 吉林制药拟将其全部资产出售给金泉集团， 并由金泉集团承担吉

林制药全部负债， 本次资产出售以评估值为作价基础。

（二） 财务审计情况

经中准所审计， 吉林制药最近三年的主要财务指标 （合并） 如下：

单位： 元

主要财务指标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资产总额

２３８

，

６５３

，

２５８．３７ ３５３

，

３１８

，

８８４．１５ ３４６

，

１１１

，

０６０．８０

负债总额

２３０

，

０５３

，

４０４．２５ ３２９

，

０６４

，

９９４．０３ ３２５

，

１７９

，

３２４．８４

归属母公司股东权益

８

，

５９９

，

８５４．１２ ２４

，

２４８

，

３０２．５９ ２０

，

９２５

，

３９２．６８

归属母公司每股净资产

０．０５４ ０．１５ ０．１３２２

资产负债率

９６．４０％ ９３．１３％ ９３．９５％

主要财务指标

２００９

年度

２００８

年度

２００７

年度

营业收入

９４

，

０７４

，

１７２．８８ １３６

，

３９８

，

１１８．７７ ２２

，

８００

，

８５８．６２

营业利润

－２１

，

９７８

，

３４８．２３ ３

，

９０７

，

６７９．９８ ８

，

００３

，

８２０．０３

利润总额

－１５

，

６４８

，

６２６．７８ ３

，

３２２

，

１５４．１６ １８

，

７８８

，

９０１．７５

归属母公司净利润

－１５

，

６４８

，

６２６．７８ ３

，

３２２

，

９０９．９１ １８

，

７８９

，

８９３．９４

归属母公司每股收益

－０．１０ ０．０２ ０．１２

（三） 评估情况

根据立信羊城评估公司出具的 “［

２０１０

］ 羊资评字第

６８８

号” 《评估报告》， 以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为评估基准日， 吉

林制药的净资产账面值 （母公司数） 为

８５９．９８

万元， 吉林制药的净资产评估值为

１

，

３５４．２３

万元， 评估增值率为

５７．４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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